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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单位注意事项
项目
1. 投标项目名称：联合国人口基金朝鲜项目药品采购
2. 标书号码: 10BJDRK4R202CERFDRUGS
投标单位
3. 生产单位可直接投标。如果生产单位授权代理机构投标，每件产品只允许有一家代理机构。如果生产单位授权一家以上的代理机构代理一种产品的投标事宜，该生产单位及所有授权代理机构的投标资格将被取消。

4. 代理投标机构必须拥有生产厂家开具的独家代理证明；代理机构的经营范围必须涵盖其所代理投标的设备或者药品。代理机构和生产厂家均须出具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5. 每项招标邀请所含的设备或者药品可能不只一项。投标单位在应某项标时，必须对该标所含的所有设备或者药品进行投标；否则，将被视为废标。
6. 投标单位需执有进出口权并确保所投产品可以运往朝鲜。

7. 中国以外的供应商必须具有向朝鲜出口的能力。出口的手续和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8. 投标单位应仔细阅读“联合国人口基金货物和/或物品合同总则”,该总则将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与中标公司所签订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请注意第11款关于延迟交货的相关规定。
递交标书
9. 投标截止时间暨开标时间：2010年4月20日16:00（北京时间）。此后收到的标书无效。

10. 投标单位应完整准备招标文件，并将同一标书的正、副两本文件在规定时间内密封寄至招标地点。在信封的封口处请标明“标书”字样，并在信封正面右上角注明投标设备的编号（字样如：10BJDRK4R202CERFDRUGS）。如果投标单位投一个以上标,需要分别装订标书。
11. 标书寄送地址：北京朝阳区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人员办公大楼1-161,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邮编：100600。
12. 包含价格信息的投标反馈不能通过传真形式发送或接收，但可通过传真沟通其它投标信息。
13. 联合国人口基金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延长投标截止时间，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投标单位。
设备规格

14. 招标设备名称、数量及规格要求参见所附“招标产品列表及规格说明”表。
15. 投标产品应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规格要求。如有不符之处，投标单位应在规格响应表中予以注明，并说明不同之处会对所要求的设备功能产生的影响。
16. 供应商所投标的药品必须符合英国药典最新版或者等效药典标准，如：国际药典；美国药典；法国药典或欧洲药典。如果拟中标供应商投标的产品不能符合上述标准，则必须提供其参考标准和检验标准以保证质量控制。
投标文件

17. 投标单位需按以下顺序提交投标文件：

· 投标表（Bidding Form – 报价单）(由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海外公司可以只由法人代表签字)
· 投标产品规格响应表

· 厂家授权产品独家代理投标资格（代理投标）

· 投标单位法人开具的经办人授权函

· 竞标产品详情介绍，产品说明书，包括实物图片

· 供应商的营业执照及药品经营许可证，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及生产许可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品注册证、省/直辖市级权威机构出具的药品检验报告等

· 生产厂家ISO, CE/CMD认证，或GMP认证等有效证书
· 生产及/或代理公司简介，如：规模，人员，设备，国际网络等

· 竞标要求中涉及的厂商在相关领域能力和经验的证明文件，如：竞标产品获得的省内外和国内外获奖证书或荣誉证书
· 与联合国组织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合作记录

· 公司近三年的审计财务报表

报价

18. 投标单位应对所应标内所含的所有设备或者药品报价；如果只对部分设备或者药品报价，标书将被视为无效。

19.   所报价格应确凿并有竞争力（报价包含成本、保险、运输、安装、培训、保修等
标书要求的内容）。(Delivery terms: INCOTERMS 2000: DDU)
20. 报价价格单位为美元。

21. 报价有效期为开标后90天内。

标书格式

22. 标书应用英、中文对照书写。如果英、中文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英文为准。应标产品使用说明最好可增加提供朝语版。
23. 标书分正、副本。如果标书正本和副本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正本为准。

24. 标书每页需由投标公司授权人或被授权人签字。
25. 如果不止投一标，每标应独立制作和寄送。

开标和评标
26. 开标过程由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主持，政府合作单位的有关人员将应邀到场见证。欢迎所有投标单位参加和监督开标活动。鉴于场地有限，人口基金可能不能接纳所有投标单位见证开标过程。

27. 开标前，供应商应给联合国人口基金发送电子邮件确认其投标意向。

28. 评标过程由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主持，邀请相关方面专家共同完成。评标标准包括：1）质量管理评估，如产品生产厂家的ISO, CE/CMD, 或者GMP等相关认证等；2）技术指标评估，如供应商所投标的产品是否符合95%以上的招标要求的技术参数等；3）财务评估：如对供应商投标价格的比较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只对满足质量管理和技术指标要求的供应商进行财务评估。
29. 合同将授予符合招标要求而报价最低的投标单位。联合国人口基金有权不与报价最低的公司签订合同，有权不接受任何公司的投标，对于金额较大的设备，联合国人口基金有权划分定单，并与两到三家供应商分别签约。主要原因通常是出于保证设备质量的考虑。

定单及付款
30. 中标结果将以书面通知中标单位及所有投标单位并与中标单位签定购货合同。
31.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要求在中标单位发货前对产品进行实地检查。费用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承担。如果在实地检查中，供应商的产品出现于标书产品不符的质量情况，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有权延迟或取消订单。由此造成的发货前再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2. 发货期限为签单之日起70天以内（含法定节假日和周末）。
33. 为确保朝鲜方面及时安排清关手续，装箱清单应当在发货前一周书面发送给联合国人口基金平壤办公室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北京办公室；提货单应当在发货当天立即书面发送给联合国人口基金平壤办公室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北京办公室。
34. 所有药品制剂如不另加说明，均为最近生产批次产品，且有效期不少于三年。

35. 所有设备必须具有独立包装。包装应符合行业标准，其坚固程度应适于频繁装卸和长途运输的需要。药品的说明、用法用量、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禁忌等信息应为英文或者朝鲜文。
36. 以下标志需固定在每箱药品外包装的明显位置，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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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联合国人口基金将在设备按规定发至收货地点，检验合格，并收到收货人出具的检验报告及其它相关文件后，将货款一次性付至供应商制定帐户。没有预付款。

38. 如需进一步说明，请联系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处:
李静/罗卫佳

电话：010-65320506转264/266

传真：010-65322510


电子邮件：li@unfpa.org; luo@unfpa.org
37. 投标单位需在开标前两日通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处其投标意向。
－说明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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